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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出台意见确保中小学幼儿园安全

为为全全体体学学生生戴戴上上““安安全全帽帽””

狐狸肉放进锅

“狗肉”捞出来
郯城查获一宗假狗肉

本报 3 月 4 日讯 (记者 徐文
敏 通讯员 黄荣慧 阚永锋)狐狸
肉因腥臭味较大一般上不了餐桌，而
是作为饲料供貉子、水貂等食用。2
日，郯城县庙山镇安监办、派出所、食
安办等部门配合县环保局，对该镇一
处以狐狸肉制贩“假狗肉”的窝点展
开联合执法。现场查出并收缴“假狗
肉”300 余公斤，食用胶 3 袋，违规调
料 130 余公斤。

3 月 2 日上午 11 点左右，郯城
县庙山镇环保办接到市民反映，薛庄
一村村西南方向有加工厂常常将带
有油渍的污水随意排放。郯城县庙山
镇安监办、派出所、食安办等部门的
工作人员立即到达现场。

“我们到时，加工点的主人逃跑
了，只剩下几个工人在干活。经过询
问、调查，目前已经确定这个加工点
是将狐狸肉煮熟、加工后当做狗肉往
外销售的。”庙山镇安监办、环保办主
任周义告诉记者。

执法人员通过了解得知，加工点
的老板并不是本村人。之前在河东区
潘家湖村就曾将狐狸肉制成假狗肉
卖出去，后来河东区潘家湖村进行整
治清理。去年年底，此人就搬到庙山
镇薛庄一村租了个废弃养殖场继续
加工，刚过了 1 个多月就被查了。

“现场脏乱不堪，带有油污、血渍
的脏水随意往外排放。查出的成品

“狗肉”有十多箱，加上煮好的半成品
和台子上的生肉，总数有 300 多公
斤。”周义对记者说。另外，该加工点
没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件，也没
有食品安全生产制度，从业人员也无
健康合格证明，不具备食品生产的条
件，纯属非法加工。

严防群体性踩踏事故。
建立健全预防学生踩踏事
故管理制度，严防集体踩踏
等引发的群体性学生伤亡
事故。

意见提出，可实行分年
级错时上下学，按照安全疏
散演练要求，指定学生行走

线路，组织学生列队、有序
上下楼梯，并落实楼道值班
制度，在课间休息和放学时
间由值班教师在各楼层负
责看护疏导学生，确保上下
学时段、集会、课间操等集
体活动期间学生、幼儿安
全。

本报 3 月 4 日讯 (记者
刘遥 )日前，市政府出台关

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
安全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县
区、各相关部门从 13 个方面
加强措施，保障师生的人身、
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教育教
学秩序。

出台该意见的主要工作
目标是中小学、幼儿园内部安
全管理制度更加完善，人防、
物防、技防设施建设有效推
进，防范能力全面提高；校园
及周边安全隐患得到全面整
治，危害学生、儿童人身安全

的案件和事故得到有效遏制；
学校安全工作组织网络、工作
机制和保障机制更加健全，法
制化、规范化、信息化、社会化
水平全面提升。

意见要求，各县区认真落
实安全管理实名制要求，定期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健全
安全管理工作机构，配备专门
人员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
管理和指导。认真落实“一岗
双责”，加强学校重点部位和
重要环节的日常安全管理，确
保学校安全稳定。

在落实安全工作经费

方面，各级公办学校要从单
位公用经费中足额安排学
校安全经费，按要求配齐配
足学校安保设施设备和器
材，保障学校专职安保、医
护等人员经费。

其中特别提到，校舍维
修改造资金要做到专款专
用，全额用于中小学校舍维
修改造、抗震加固等相关工
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
占、挪用。民办学校安全工作
经费由举办者承担，确保足
额落实。

在保障校舍设施安全方

面，意见要求学校校舍必须符
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新建校
舍未经房屋质量监督、消防部
门验收(备案抽查)合格的，不
得使用。

学校楼房通道和楼梯要
保证畅通，不得违规设置推拉
门、内开门、卷帘门或堆放任
何杂物，护栏和扶手必须达到
国家规定要求。学校教学楼、
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的门
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
救援的障碍物，学生、幼儿使
用、入住期间不得锁闭安全出
口门。

本报 3 月 4 日讯 (通讯员 涂
龙 法景 记者 英子)侄子无业投
奔叔叔，却跟其学起了吸毒。不靠谱
的亲叔非但不阻拦，还和侄子一起
吸，最终俩人落了个同进班房的下
场！

2 月 28 日，兰山公安分局北园
派出所民警在辖区检查，在一工地出
租房内，民警意外发现农民工李某与
其侄子的公租房内，居然有吸食毒品
的工具。民警随即将两人传唤到所内
检查。经检查，两人的检验结果均为
阳性。

原来，李某早有吸食毒品前科，
去年 10 月来到市区一建筑工地干木
工。之后，老家的侄儿大学毕业暂无
工作，来投奔李某。侄子李某看见叔
叔经常毒品吸食，心生好奇，也开始
吸毒。谁知，这叔叔见侄子吸毒毫不
阻拦，还为找到同伴而高兴，最终爷
俩落了个同进班房的下场。

带着侄儿吸毒

这是亲叔叔吗
500 人以内学校至少配 2 名保安

意见提出，根据规模和
实际确定专职安保人员配备
数量。学生在校期间，规模在
500 人以内的学校，应当至
少配备 2 名安全保卫人员在
岗在位；规模在 5 0 0 人至
1000 人的学校，应当至少配
备 3 名安全保卫人员在岗在
位；规模在 1000 人以上的学
校，按照不低于新增加规模

的 2 ‰增配安全保卫人员在
岗在位，人员配置情况报辖
区派出所备案。

加强校园视频监控系统
建设，实现重点部位全覆盖，
技防监控影像资料应留存
3 0 日备查，不得删除或扩
散，并落实好日常维护、定期
保养制度，确保运行良好、稳
定发挥作用。

将安全教育、应急逃
生演练、心理健康教育纳
入课程计划，确保安全知
识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开
展防震、防火、防溺水等宣
传教育活动，聘请学校安
全工作法制副校长或法制
辅导员，每学期至少 1 次

到校指导工作，活动有记
录。

另外，各县区要制定
预防学生溺水专项工作
方案，动员社会力量群防
群控，加强宣传教育，定
期组织防溺水安全隐患
排查，杜绝学生溺水事故
发生。

应急逃生演练纳入课程

全面清理“黑校车”

突出加强校车安全管
理，督促具有合法办学资质
的学校、幼儿园加强校车安
全管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确保校车安全运行。严把校
车准入关，规范校车使用许

可审批，对不具备办学资质
的学校、幼儿园和社会用于
接送学生、幼儿的非法车辆，
进行全面清理和坚决取缔，
从源头上彻底消除车辆安全
隐患。

分年级错时上下学

消消灭灭““黑黑校校车车””，，把把好好安安全全关关

此次意见的出台
在学校、幼儿园专职保
安配备，逃生演练等安
全教育，加强校车安全
及防止踩踏事故发生
等方面都有详细的指
标任务。

本报记者 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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